政大實小114學年第二學期（低年級）課後照顧班 說明
1、 依據：
（1） 108年12月05日教育部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。
（2） 111年01月24日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。
（3） 104年09月07日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「課後照顧班」實施要點。
（4） 111年08月25日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「課後照顧班」臨托時段上課收費補充。

2、 開課日期：115/02/23（一）~115/06/29（一）共19週。
3、 開設班級： 
（1） 課後A班：原則上一至二年級各開1班。
（2） 課後B班：1-6年級混班上課，共開1班。
◎備註：依據前開辦法，開設之班級參加人數以十五人為原則，不超過二十五人，人數不足時採併班、提高收費或不開班。
4、 時間：
（1） 課後A班：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 中午12：00 ~ 下午16：00。
（2） 課後B班：每天 16：00 ~ 17：30。
5、 臨托說明：臨時托育服務為本校體恤家長特有之服務項目，如因事需將學生臨時托育於課後班，請家長向導師或教務處提出申請；A班收費250元，B班收費150元，午餐安親(12：00-13：30)收費100元，由課後班老師開具臨托單，憑單至出納組繳費。若因教室空間不足時，得不辦理臨托服務。
另自113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學校新增午餐安親方案(12：00-13：30)，提供給有午餐需求在校用餐後離開之學生(餐費另計)，收費方式採全學期單日1000元整。

6、 收退費相關規定：
（1） 收費以每班15人預估，實際金額按參加總人數核算：
◎ 只參加課後A班：大約11,000元(課後A班不可選擇參加天數，請家長見諒)。
◎課後A班 + 課後B班大約收費：
( 課後A班 + 課後B班留校1天：約13000元整。
( 課後A班 + 課後B班留校2天：約15000元整。
( 課後A班 + 課後B班留校3天：約17000元整。
( 課後A班 + 課後B班留校4天：約19000元整。
( 課後A班 + 課後B班留校5天：約21000元整。
◎ 課後A班不可選擇參加天數，統一收費，請家長見諒。
（2） 退費標準
· 於確定開班前(2/23前)申請退費者，全數退還。
· 於4/2前(含4/2)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· 於5/15前(含5/15)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。
· 5/18起已逾學期三分之二，申請退班者不退費。
· 學校因天災、法定傳染疾病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停課，應退還未上課之費用。
7、  報名時間
     請於1/5(一)至1/14(三)期間線上填寫報名表，完成後統一於1/16(五)公告結果，並於開學
     後繳費期間完成繳費。
8、 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學生營養午餐辦理訂餐及退餐原則
110年1月4日行政會議通過
111年8月10日修訂並經行政會議通過
114年1月8日修訂並經行政會議通過
壹、目的：為使午餐收費過程流暢，並使家長易於明瞭收費及退費方式，特制定此原則。
貳、午餐收費方式：
一、以整學期為單位，每學期收費一次。
二、依不同年段上課時間差異提供四種餐別供選擇，學生依訂購調查表上之餐別選擇訂購，恕無法提供此四種餐別以外的訂購方式。餐別如下：
	餐別
	供餐時間(星期)

	1號餐
	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

	2號餐
	一、二、四、五

	3號餐
	一、二、四

	4號餐
	二


三、為確保食品安全及衛生，午餐訂購以在校用餐為限，恕無法提供半天課未參加課後班之學生購買。如有校隊練習需求需留校用餐者，請依課後班報名辦法，報名午餐安親服務(12:00-13:30)單次100元、單日全學期1000元，餐費80元/餐另計(待招標金額確認後，學校另行公告)。此外，單次臨托需求者，則以臨買午餐方式處理。
四、配合行事曆確認整學期用餐天數與金額後，舊生訂餐名單將於學期末調查、新生訂餐名單將於暑假上網公告並填寫線上訂購調查表進行確認。
五、請導師協助確認是否有須申請午餐補助學生，並通知學務處協助辦理補助。
參、午餐退費方式：
一、以整學期收費，整學期退費為原則，退費細項列清冊，於提出申請後辦理退費。
二、個人如因公、事假(含防疫假)需申請退費者，請於前一週星期三中午前連同假單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辦理退費(請假未達三天不予以受理)。
例：週一有校外比賽，需於前一週星期三中午前提出申請，方可退費。
三、學生因病須請假超過三天以上者(如：腸病毒/流感/水痘/新冠肺炎等疾病須在家自主隔離)，可於病假第一天早上提出申請，自隔天起依實際請假天數辦理退費(請假未達三天不予以受理)。
四、因生病或其他原因當天臨時請假者，無法退費。
例：因病需長期住院提出申請完成後，須扣除申請工作天，並於次日開始停餐，辦理退費。
五、班級若因校外教學或活動聚餐，確定不用餐，需辦理團體退費班級，請導師於前一週星期三中午前提出申請，以利相關作業的進行。
六、如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學校全校停課，經確認用餐名單後，請總務處協助退費事宜。
肆、午餐加訂方式：
一、以先繳費後用餐為原則，一學期加退訂以一次為限，於開學後午餐供應二週後將不再受理加退訂，請家長謹慎考慮。
二、在期限內欲加訂者，請在完成訂購和繳費後，從下個月開始供餐。
三、如有特殊情形，需先經學務處審核同意，繳費後方可用餐。

